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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继集团有限公司拟盘盈资产

涉及的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项目

资产评估报告摘要

许继集团有限公司：

北京大地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许继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，根据有关的法

律、法规和中国资产评估准则，遵循独立、客观、公正的原则，为许继集团有限公司

拟盘盈资产涉及的房地产在评估基准日 2023年 6月 30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。现

将资产评估报告摘要如下：

一、评估目的

许继集团有限公司拟盘盈资产，本次评估是为许继集团有限公司拟盘盈资产提供

参考依据。

二、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

根据本次经济行为的评估目的，评估对象为许继集团有限公司拟盘盈资产涉及的

房地产的市场价值。

评估范围为许继集团有限公司申报的 1项房产，建筑面积共计 62.69㎡，位于许

昌市光明小区，具体资产详见评估明细表。

三、评估基准日

2023年 6月 30日。

四、价值类型

市场价值。

五、评估方法

市场比较法。

六、评估结论及其有效期

经评定估算，许继集团有限公司拟盘盈资产涉及的房地产于 2023年 6月 30日的

市场价值为 174,967.79元，具体详见下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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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资产名称 产权证号 坐落

实际

用途
面积
/m2

单价

元/m2 评估总价

1 光明小区36号楼

4单元 3层东户

房屋所有权字

第 2002543号
五一路办事处

光明路 3号
住宅 62.69 2,791.00 174,967.79

合计 62.69 174,967.79

本评估报告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 1年，自评估基准日 2023年 6月 30日至 2024

年 6月 29日止。如果超过 1年或资产状况、市场状况与评估基准日相关状况相比发

生重大变化，委托人应当委托评估机构执行评估更新业务或重新评估(如本项目属于法

定备案业务，根据国有资产评估管理的相关规定,资产评估报告须备案后方可使用)。

七、对评估结论产生影响的特别事项

本次评估结论不包含增值税，为评估对象现状条件下房地合一价格，包含分摊的

土地使用权的价值。

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，欲了解本评估业务的详细情况和正确理解评估

结论，应当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，同时应当充分考虑资产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、

限定条件、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。








